汉源县中医医院

关于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污泥清掏及危险废物转运处置服务采购的询价函

各供应商：

根据工作需要，我院拟采购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污泥清掏及危险废物转运处置服务，现就有关事宜，邀请各单位对该采购项目进行报价（报价要求详见附件1《报价须知》），我院将根据报价情况择优选取。                                                                                                                                                                                                                                                                                                                                                
请将报价文件、单位法人证书、资质符合文件及服务承诺等材料的扫描件（以上资料须载明详细联系方式、加盖公章）于2024年7月25日(星期四)上午9：00前发送至邮箱13398400793@163.com（联系人：陈老师，电话：13398400793）。

附件：1.报价须知

2.报价函   
汉源县中医医院

2024年7月22日
附件1

报价须知

资质要求：

（一）一般资质要求：
1.供应商需提供营业执照；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非法定代表人适用）；

4.供应商授权代表身份证（非法定代表人适用）；

5.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承诺函）

6.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7.近五年内参选单位（包含母公司和子公司）无重大行贿犯罪记录，无重大负面新闻（提供承诺函）

8.参选单位（包含母公司和子公司）从未受到过国家行政部门处罚（提供承诺函）
9.其他供应商认为必要的资质、产品证明材料等。

10.其他有利于用户的服务承诺：

（二）特殊资质要求：

1.具有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核准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涵盖HW01（841-001-01、841-004-01、841-005-01）医疗废物、900-039-49其他废物；
以上资料均加盖单位公章
项目政策背景

根据国家《医疗废物管理条例》、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2003〕287 号）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川环函（2017）{1656号文}》等相关规定，医疗机构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浮渣（清掏周期180天-360天）、化学性废物、过期药品和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需按环保要求进行合法、合规处置并生成《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医疗机构及时清掏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浮渣能有效的防止医院内污水管道的堵塞，并能有效的进行污水处理的达标排放。

项目概况
1、项目简述：汉源县中医医院化粪池浮渣和污水站污泥清掏及无害化处置、现存化学性废物、活性炭等废物等危废进行转运及无害化处置。

2、项目服务期： 3 年。

3、项目名称：汉源县中医医院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污泥清掏及危险废物转运处置服务

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

（一）服务需求表

汉源县中医医院危险废物委外合规处置需求表

	序号
	危险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名称

	1
	841-001-01
	废水处理的浮渣、污泥

	2
	841-004-01
	化学性废物

	3
	841-005-01
	过期药品

	4
	900-039-49
	废活性炭


注：1.本项目合同一年一签；服务周期为 3 年，每年处置金额按中标的处置单价据实核算，总费用不超每年预算金额。

（二）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汉源县中医医院污水处理站的污泥、浮渣、过期药品、化学性废物、活性炭等进行称重、转运、处置，并填写转移联单，资料保存3年。

2.供应商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危险废物转移、处置等相关手续申报。

3.供应商能配备专职人员，确保安全文明且合法合规施工。着装统一，佩戴防护手套和口罩。

   4.转运时必须沿医院指定的污物通道内进行转运（供应商可提前来我院考察路线），转运完成后由供应商负责现场清洁卫生。

   5.每次清掏及转运处置施工，医院不定期通知，供应商必须2小时内响应，2周内完成项目全部内容。

   6.能保证医疗危险废物密封转运，医疗危险废物若洒落地面必须及时清洁并按规范进行处理。因泄露的医疗废物造成人员伤亡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7.转运出医院的医疗危险废物由处置公司能按照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方式进行处置。

    8.法定节假日能保证服务正常进行。

★9.能配合院方按上述服务内容进行考核并罚款，施工转运一次考核一次，违反考核标准的罚款将在付款时予以扣除。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及地点：

1.1项目履约期限：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年度合同到期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1.2服务地点：汉源县中医医院。

2.付款方式：

2.1完成年度服务后，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合同的全额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后10日内，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100%的款项。

3.报价要求：

3.1本项目报总价，供应商报价应包含所有产品及所有设备配套线材，搬运费、物流费、安装费运输、调试费、培训费、税费、人工费、以及可能发生的各项费用等，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金额以外的其它任何费用。

提交报价文件即视为接受前述要求及条件。
报价要求及定标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项目要求，提出一次性不得更改的价格。报价需提交报价函，盖章有效。

询价评审、定标原则：在每份询价响应文件符合询价采购文件各项要求的情况下，以报价最低者为成交供应商；在此基础上报价若相同的，以信誉资质最优者为成交供应商。
附件2
报价函
致：汉源县中医医院

根据你单位“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污泥清掏及危险废物转运处置服务”询价函的要求，经研究和核算相关文件后，我方愿作出报价清单内的报价。我们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方所提供的文件及资料均真实无误及有效，因我方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方承担。

报价清单

	序号
	危险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名称
	单价（元/公斤）

	1
	841-001-01
	废水处理的浮渣、污泥
	

	2
	841-004-01
	化学性活炭
	

	3
	841-005-01
	过期药品
	

	4
	900-039-49
	废活性炭
	


报价人：（盖章）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日期：
